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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科員 龔亮瑜

電話：05-3620123#8549

電子信箱：phoenix818@mail.cyhg.gov.

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竹崎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福字第110024085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00000A_110024085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09年度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優惠存款差額利息還

款資料表」1份，請確實核校，如有闕漏或錯誤請於本

（110）年10月21日（星期四）中午前將資料函送本府彙

整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110年度中央對直轄市、縣市政府一般性與專案補助

款編列及執行應行注意事項」辦理。

二、查110年度中央對直轄市、縣市政府一般性與專案補助款編

列及執行應行注意事項規定略以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繳納

當年度優惠存款差額利息部分，其中因100年度退休公教人

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措施相關法令修正致增加之

優惠存款差額利息，鄉鎮市公所部分按107年度數額採定額

補助至110年度為止。

三、上開優存利息繳款補助之撥付作業至遲應於本年度10月底

前辦理完竣，本府前以本年7月2日府人福字第第

1100152602號函轉知在案（諒達），各公所已先行函送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00015053

嘉義縣竹崎鄉公所

110/10/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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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收據，經彙整如附件資料，爰請校對如有闕漏或錯誤者

請於旨揭日前函送本府以利彙整，無闕漏或錯誤者則免備

文請逕以回覆承辦人電子信箱（phoenix818@mail.cyhg.

gov.tw）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人事處退休福利科

15


